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申请）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
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
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
动。



申请条件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 2、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3、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5、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6、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7、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为施工现场从
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8、施工
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
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9、有职业危害
防治措施，并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
和安全防护服装； 10、有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
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1、有安全施
工措施、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
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材料清单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原件，3份）；2、从业人员参加工伤
保险以及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有关证明（复印件 ，
1份）；3、本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包括企业培训计划、
培训考核记录）（复印件 ，1份）；4、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
（复印件 ，1份）；5、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复印件 ，1份）；6、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包括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
、安全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组成人员明细表）（复印件 ，1份） 
；7、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1份）；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本
着事故发生后有效救援原则，列出救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救援器材、设备清单和
救援演练记录）（复印件 ，1份） ；9、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
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根据本企业业务特点，详细列
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和事故易发部位、环节及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控制措
施和应急预案）（复印件 ，1份） ；10、职业危害防治措施(要针对本企业业务特
点可能会导致的职业病种类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复印件 ，1份） ；11、施工起
重机械设备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 ，1份） ；12、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
(包括企业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管理办法或规章制度、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及实施
情况）（复印件 ，1份） ；13、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目录及文
件，操作规程目录（复印件 ，1份） ；1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申请）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
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
、审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
4、审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
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首次）（标准化模版，含申请示例）

附件2、办事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延期(需要重新审查）]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
次修订) 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申请条件

1、范围 存在下列情形的建筑施工企业： (1）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2）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曾被
暂扣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3）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受到各级建设主管
部门3次以上(含3次）处罚、通报批评或安全生产诚信不良记录的； (4）未在原
颁发管理机关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申请的； 2、需具备的条件： (1）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保证本单位安
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3）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5）特种作业人员经有
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6）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7）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依
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8）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
及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9）有职业危害防治
措施，并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
服装； (10）有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
、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1）有安全施工措施、有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



材料清单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申请表 （原件，3份）；2、各地颁发管理机关规定的
其它申请材料 （复印件 ，1份）；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本着事故发生后有效救
援原则，列出救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救援器材、设备清单和救援演练记录） （复印件 ，1
份）；4、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
和应急预案(根据本企业业务特点，详细列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和事故易发部位、环节
及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复印件 ，1份）；5、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要针对本企业业务特点可能会导致的职业病种类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复印件 ，1份）；
6、施工起重机械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复印件 ，1份） ；7、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包括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
、安全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组成人员明细表）（原件 ，1份）；8、保证安
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管理办法或规章制度、年度安全资金投
入计划及实施情况） （复印件 ，1份） ；9、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目录
及文件，操作规程目录 （复印件 ，1份） ；10、建筑业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原安全
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1份） ；11、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以及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人
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有关证明 （复印件 ，1份） ；12、本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
全培训教育材料(包括企业培训计划、培训考核记录）（复印件 ，1份） ；13、本企业特种
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 （复印件 ，1份） ；14、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 （复印件 ，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延期需要要重新审核），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
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
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
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
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延期(需要重新审查）]）（标准化模版，含申请示例）

附件2、办事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延期（不需要重新审查）]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 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申请条件

1、范围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不存在下列情形的建筑施工企业： (1）在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2）在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内，曾被暂扣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3）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受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3次以上(含3次）处罚、通报批评或安全生产诚信不良记录
的； (4）未在原颁发管理机关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申请的； 2、延期需具备的条
件：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有效； (2）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获准延期之
前，“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应在有效期之内。



材料清单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申请表 （原件，3份）；2、建筑业企业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原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获准延期之前，“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应在有
效期之内） （原件 ，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延期，不需要重新审核），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
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
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
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
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延期(不需要重新审查）]）（标准化模版，含申请示例）

附件2、办事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变更）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
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申请条件
1、建筑施工企业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内容发生变化； 2、工商营
业执照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材料清单
1、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所有正副本 （原件，1份）；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
照 （复印件 ，1份）；3、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原
件 ，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变更）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
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
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
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变更）（标准化模版，含申请示例）
附件2、办事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注销）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申请条件
1、建筑施工企业破产、倒闭、撤销的，应当将安全生产许可证交回原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予以注销。

材料清单
1、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申请表(PDF格式、企业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须清晰
可辨且真实有效、样表请在办事指南中下载） （复印件，1份）；2、安全生
产许可证证书(PDF格式）（原件 ，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注销），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
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
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
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注销）（标准化模版，含申请示例）

附件2、办事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